
关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渭河河道

水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渭河河道水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该项目位于秦汉新城渭河北岸，西起上林大桥，东至秦汉新城与高陵区交界处。项目修复加固涉及河道工程分别为长兴控导工程、店上险工、大寨险工，加固坝垛38座，工程总长度为3.145km。项目总投资870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8万元，占总投资的10.78%。
经审查，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后，该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在严格落实相关政策要求，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可作为该项目实施的依据。
二、项目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在施工及运营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全面落实施工场所“六个100%管理+七个到位”的防尘措施，对施工现场及堆料采取围挡、遮盖、喷雾降尘等措施有效控制施工期扬尘污染，确保施工期扬尘排放符合《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要求。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应按照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减排要求，停止相关施工活动。

（二）妥善处理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期生产、生活用水采取外部拉运方式，严禁从渭河取水。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收集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抑尘，施工期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拉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严禁各类废水排入渭河水体。

（三）优化施工场地布局。在敏感点周边施工时，应设置围挡，隔离施工作业场地；优化施工高噪声器械布置场所，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强噪声机械夜间（22：00—次日6：00）禁止施工，确保施工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严格控制施工车辆运输路线，减少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废弃土渣应集中堆放，运往指定弃土场所。
（四）加强渭河湿地保护工作。严格落实《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要求，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地范围，不得影响湿地水系的连通、阻断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减小湿地面积，严禁破坏湿地水质、地形地貌及生物多样性。施工结束后，及时采取植被恢复和复垦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项目临时占用湿地，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充分征询湿地主管部门意见。项目建成后，依法按程序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四、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畅通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公众环境权益。

五、《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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